附件2

《海淀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起草背景

2024年11月，商务部印发了《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商贸发〔2024〕288号），从加大金融支持力度、培育外贸新动能、强化外贸企业服务保障三个方面出台九条措施，促进外贸稳定增长，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。2025年9月，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《<关于促进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(服贸发〔2025〕186号)，提出13条政策措施，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。市级层面，出台了《北京市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措施》，进一步稳定和提升本市外贸发展水平，要求各区研究区级外经贸政策的配套政策，有条件的区要针对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做好资金配套，形成稳外贸政策市区组合拳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北京市关于稳外贸的决策部署，积极应对当前外贸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，促进区域外贸稳增长、优结构，结合海淀区工作实际，制定《海淀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

二、起草过程
2025年以来，我局多次组织外贸企业专题会了解当前形势和企业诉求；围绕外贸企业发展需求，结合海淀区实际情况，依据商务部《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商贸发〔2024〕288号）《<关于促进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(服贸发〔2025〕186号)和《北京市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措施》等文件精神，多次召开部门研讨会，探讨如何赋能外贸企业拓市场、提能级。在此基础上，借鉴其他省市和地区的经验，提出7项措施，形成《若干措施》征求意见稿，并根据相关企业和部门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若干措施》共三部分：发展目标、措施内容、附则。紧扣外贸稳增长、优结构为目标，从“政策支持+要素支撑+生态构建”三个维度，提出7项措施。
第一部分发展目标。着力构建“科技驱动、数字赋能、主体壮大、生态优化”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新格局，促进外贸规模能级持续跃升。力争到2027年，培育200家以上进出口额过亿企业，实现外贸进出口额稳定增长、服务贸易占比显著提升、外贸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外贸高地。
第二部分措施内容。主要包括7条措施，具体如下：1.促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；2.鼓励提高海关信用等级；3.培育外贸新模式新业态；4.支持国际资质认证；5.助力服务贸易做大做强；6.强化金融多元支撑；7.构建出海服务新生态。

第三部分附则。本措施所涉及资金支持与我区其它同类政策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落实，企业可自主选择。本措施由海淀区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政策解释，涉及资金支持由海淀区商务局及相关部门制定细则并实施。对测算支持金额低于5万元的，不予支持。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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